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舟 山 市 财 政 局
文件

舟旧改办 〔2022)1号

舟山市老旧住宅小区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舟山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舟山市老旧住宅小区

改造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
定海区人民政府、普陀区人民政府、新城管委会:

为切实加快舟山市老旧住宅小区改造项目奖补资金 (以 下简

称“奖补资金”)拨付,解决改造项目结算慢造成奖补资金支出缓

慢的问题,尽早发挥奖补资金的使用效益,根据中央和省相关文

件精神,结合 2019ˉ2021年老旧住宅小区改造三年行动计划,经
市改造办与市财政局共同研究决定,对 《舟山市老旧住宅小区改

造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》及市老旧小区改造办专题会议纪要设

定的补助方式、拨付程序等内容进行调整,其他条款不变。具体

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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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奖补资金补助方式

奖补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,按照各地年度核定总投资额、绩

效评价等因素以及相应权重进行分配。老旧小区核定总投资额、

绩效评价因素权重分别为 90%、 10%。 老旧小区核定总投资额以

市改造办核定数为准,绩效评价因素参考省级部门认定的上一年

度绩效评价结果进行综合排名,排名第一的绩效系数为 1.1,排

名第二的绩效系数为 1,排名第三的绩效系数为 0.9。

二、奖补资金分配下达

市改造办提供奖补资金分配方案,报市财政局审核。履行相

关财政资金管理程序后,市财政局下达 80%部分的奖补资金 (各

地绩效评价因素中的绩效系数均暂估为 1),剩余 20%部分的奖

补资金在省级部门反馈该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后下达 (各地绩效评

价因素中的绩效系数按实际排名确定 )。 在剩余 20%部分的奖补

资金下达时对该年度的奖补资金进行清算,即 实际需拨付金额=

(核定总投资额-上级补助资金)*20%ˉ 已下达资金。

三、认真做好绩效管理

请各地改造办、财政部门根据上级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

资金绩效评价的相关规定,认真加强绩效目标管理,按照职责分

工,做好本地区项目的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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